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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2022年“春风工程”送爱心促就业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解决就业困

难问题，构建精准化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推动实现更加

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经研究决定开展2022

年“春风工程”送爱心促就业行动计划，具体方案如下：

一、总体任务

以“精准摸排”“精准资助”“精准帮扶”“精准育人”为工作理念，重点

围绕“职业发展指导”和“就业资助帮扶”两个方面，重视对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学业指导和心理疏导，着力促进解决目前学生慢就业、不就业的现象和问

题，同时采用受助者受教育等形式切实帮助学生提升求职能力。各系通过了解

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和就业意向，精准掌握每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实际就业求职

需求，通过发放专项基金等方式教育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加强学习，提升个人综

合素质，助力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二、具体内容和措施

通过与“春风助航工程”有效衔接，开展“一份助梦研途基金”“一份圆

梦就业基金”“一张证件照片”“一套求职服装”“一份‘就业充能’礼包”

“一份爱心餐补”“一份抗疫补助”七项促就业关爱行动，通过经济资助提升

学生就业能力，让学生主动积极寻求就业资源，提升职业发展水平。通过大数

据分析、线上线下摸排、辅导员推荐等方式，全面掌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

实际需求，针对性解决困难学生当下就业发展和学业生活问题，从七个方面将

关爱补助落细落实，不断优化学生受助体验，强化资助工作中的人文关怀，提

升学生职业发展能力，把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力提升和就业摆在资助育人

工作的突出位置。

1.一份助梦研途基金

为落实“春风助航工程”相关工作，充分发挥朋辈帮扶作用，做好三年级

学生就业规划指导、考研（免研）经验交流等工作。校区为部分2018级家庭经

济困难、积极参与考研就业帮扶的学生发放助梦研途基金，各系根据学生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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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及实际需求，确定补助学生名单。

资助标准：500元/人，共20人；

开展时间：2022年4月30日前；

面向对象：积极参与“春风助航工程”的2018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一份圆梦就业基金

为落实“春风助航工程”相关工作，充分发挥朋辈帮扶作用，做好三年级学

生就业规划指导、求职面试经验交流等工作。校区为部分2018级家庭经济困难、

积极参与就业帮扶以及有意向应征入伍的学生发放圆梦就业基金，各系根据学

生就业状况及实际需求，确定补助学生名单。

资助标准：500元/人，共20人；

开展时间：2022年4月30日前；

面向对象：积极参与“春风助航工程”的2018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一套求职服装

为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能力，增强求职面试信心，校区为2018级未

就业和部分2019级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发放职业服装补贴，各系根据学生就业

状况及实际需求，确定补助学生名单。

资助标准：实报实销，提供职业装截图及价格，不超过 500 元/人；

开展时间：2022年4月30日前；

面向对象：我校2018级未就业和2019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各系按困难生实

际情况分配）

4.一张证件照片

为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际需求，助力学生求职考研工作，为全体

2019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拍摄证件照补贴。

资助标准：定额补助，30元/人；

开展时间：2022年4月30日前；

面向对象：我校2019级全体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其余有需求同学也可发放。

5.一份“就业充能”礼包

为构建精准化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教育引导2019级学生积极参与就业能力培训和就业嘉年华等就业指导服务活动

。校区为部分2019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就业充能”礼包，各系根据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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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确定补助名单，进行定额补助。

资助标准：定额补助，500元/人；

开展时间：2022年4月30日前；

面向对象：积极参与大学生就业嘉年华、大学生职业规划设计大赛和高校毕

业生就业能力培训网络课程等系列就业指导服务活动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6.一份抗疫补助

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缓解经济压力，安心求学

。校区为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抗疫补助，各系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和实际

需求，确定补助名单，进行定额补助。

资助标准：定额补助，200元/人；

开展时间：2022年4月30日前；

面向对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7.一份爱心餐补

对在校学生校园卡近两个月在食堂的消费进行数据分析，从在校月均就

餐60次数以上的同学中筛选出200位均餐低消费的同学名单，通过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数据库信息比对、各系辅导员核实，确定最终的伙食补助名单，直接发

放暖心餐补进学生校园卡。

资助标准：定额补助，500元/人；

开展时间：2022年4月30日前；

面向对象：具体名单通过消费大数据分析产生。

三、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科学统筹开展。各系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稳就业的重要性，

积极了解本系学生求职问题和就业情况。统筹考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就业困

难学生两类学生群体，将关爱行动同“青春献礼二十大，强国有我新征程”迎

接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专项行动相结合。

2.注重创新，落实资助成效。各系、相关年级工作组结合实际，依托原有

经验做法，发挥我校资助育人和就业指导的作用和优势，加强协同联动，切实

达到精准资助、助力就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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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格把关，加强审核推荐。各系结合学生实际，认真履行好相关职责，

严格遴选审核机制，在保护学生隐私及尊重学生意愿基础上充分考虑学生实际

就业和心理等方面情况，确保有需求困难学生精准推荐，已获得困难毕业生求

职创业补贴的2022届毕业生原则上此次不再资助。

4.选树典型，夯实就业成效。充分挖掘就业学生的典型代表，有效地把“

扶困”与“扶志”“扶智”相结合，与“促就业”相统筹，加强就业典型榜样

事迹宣传，培养学生奋斗精神和目标意识，夯实就业工作实效。


